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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与环境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

数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、接收 24 级、25 级校本部各院

系（文理科）学生；

2、无不及格课程；

3、无任何处分；

4、身心健康。

<=50

材料 纸质版申请书，需填写完整 科目 综合面试

http://www.ues.pku.edu.cn/通知公告时间

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（工作日）

上 午 ： 9:00-11:00 下 午 ：

14:00-17:00

时间
5 月 9 日至 5 月 17 日期间（具体

时间另行通知）

地点
城市与环境学院大楼（近燕东园

西门）130 室
地点

城市与环境学院大楼（具体地点

另行通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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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数

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、全校一、二年级学生（高考为理科

考生或选考科目包含物理或化学，外语

为英语）；

2、对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下设专业兴

趣浓厚，数理基础扎实；

3、在校期间无不及格课程。

4、如有学籍异动情况，请附带情况说

明

不限

材料 申请表及其他说明材料 科目 综合面试

学院网站：

sess.pku.edu.cn
时间

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

工作日时间
时间

5 月 9 日-17 日进行，具体

时间单独通知

地点

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本科生

教务办公室

资源西楼 2423

地点 资源西楼会议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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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

数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届时详情请见：

http://www.law.pku.edu.cn/

北京大学法学院主页

≦25

材料

1、转系申请表

2、个人陈述（对法学专业的了解和认识）

3、无处分证明（原所在院系盖章）

以上具体要求届时关注法学院主页通知

科目 届时关注法学院主页通知

http://www.law.pku.edu.cn/时间
4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

（8:30-11:00；14:00-16:30）
时间 届时关注法学院主页通知

地点 凯原楼 107 教务办公室本科教务 地点 届时关注法学院主页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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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（1）具备一定数理基础，对工学学科有浓

厚兴趣。

（2）在校期间无不及格课程记录。

（3）工学院各专业培养方案中规定的专业

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中的必选课程，均不

得采用 P/NP 方式修读；若相关课程已有

P/NP 记录，需另附情况说明。

（4）根据综合面试结果，决定平级或降级

转入。

（5）工学院各专业正常接收转专业申请。

2024 级学生拟申请平级转入环境科学、环

境工程、化学（环境化学方向），请向环

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提交申请。

≤40 人

材料

学生在线申请，打印纸质申请表 1 份

（手写签字），医学部同学需另附成

绩单 1 份，提交至工学院教务办公室。

科目 综合复试

工学院主页

www.coe.pku.edu.cn
时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上午 11：30 时间

5 月 9 日至 5 月 17 日期间，具

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
地点
新奥工学大楼 2006，联系电话：

010-62758243
地点 另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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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华管理学院

工商管理类

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接收专业：工商管理类（系统中请选择

工商管理类）

基本要求：

1．身心健康，积极乐观，未受过任何

处分；

2．对于经济、金融、管理等领域感兴

趣，并且具备良好的学习以及研究基

础；

3．学业成绩突出，无考试不及格情况；

4．按 2025 级本科生平级转入（即在

系统填报时必须选择平转）。

≤10，以申请及考

核实际结果为准

材料

1. 登录校内门户填写转系转专

业异动申请并提交纸质版；

2. 在校成绩单；

3. 个人申请陈述（含申请原因

及未来规划等）。

科目 面试

http://www.gsm.pku.edu.

cn/undergraduate/zsxx/z

y_x_zzy.htm
时间 2026 年 4 月 20 日-5 月 8 日。 时间

2026 年 5 月 9 日-5 月 15

日，以实际通知为准。

地点
请提交纸版至光华管理学院 2

号楼 K07 办公室。
地点

光华管理学院，以实际通

知为准。

http://www.gsm.pku.edu.cn/undergraduate/zsxx/zy_x_zzy.htm
http://www.gsm.pku.edu.cn/undergraduate/zsxx/zy_x_zzy.htm
http://www.gsm.pku.edu.cn/undergraduate/zsxx/zy_x_zzy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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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管理（“未来领导者”国际本科项目）

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基本要求：

1. 身心健康，积极乐观，开放包容，具有跨

文化交流及协作能力；

2. 学业成绩突出，无考试不及格情况；未受

过任何处分；

3.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领导潜能；

4. 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；

5. 对于经济、金融、管理等领域感兴趣，并

且具备良好的学习和研究基础；

6. 按 2025 级本科生平级转入（即在系统填

报时必须选择平转）。

项目官方网站：

https://futureleaders.gsm.pku.edu.cn/ind

ex.htm

≤15 人

材料

将以下材料压缩发送至：

futureleaders@gsm.pku.edu.cn，文件夹及邮

件主题均为“未来领导者项目申请：姓名+学号”：

1.“未来领导者”国际本科项目申表：

https://futureleaders.gsm.pku.edu.cn/Applic

ationForm2025.pdf；

2. 在校成绩单；

3. 个人申请陈述（含申请原因及未来规划等）；

4. 获奖证书、推荐信、英语考试成绩等其他能力

证明材料（如有）。

科目

面试

注：通过“未来领导者”项

目面试的学生将修读工商管

理专业，不再参与大二下的

专业分流；未通过“未来领

导者”项目面试的学生依照

面试情况和个人意愿，可推

荐转入光华其他项目。

http://www.

gsm.pku.ed

u.cn/underg

raduate/zsx

x/zy_x_zzy.h

tm
时间 2026 年 4 月 20 日-5 月 8 日。 时间

2026 年 5 月 9 日-5 月 15 日，

以实际通知为准。

地点
登录校内门户填写转系转专业异动申请并提交纸

质版至光华 2 号楼 511 室。
地点

光华管理学院，以实际通知

为准。

https://futureleaders.gsm.pku.edu.cn/index.htm
https://futureleaders.gsm.pku.edu.cn/index.htm
mailto:futureleaders@gsm.pku.edu.cn
https://futureleaders.gsm.pku.edu.cn/ApplicationForm2025.pdf
https://futureleaders.gsm.pku.edu.cn/ApplicationForm2025.pdf
http://www.gsm.pku.edu.cn/undergraduate/zsxx/zy_x_zzy.htm
http://www.gsm.pku.edu.cn/undergraduate/zsxx/zy_x_zzy.htm
http://www.gsm.pku.edu.cn/undergraduate/zsxx/zy_x_zzy.htm
http://www.gsm.pku.edu.cn/undergraduate/zsxx/zy_x_zzy.htm
http://www.gsm.pku.edu.cn/undergraduate/zsxx/zy_x_zzy.htm
http://www.gsm.pku.edu.cn/undergraduate/zsxx/zy_x_zzy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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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关系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、符合北大学籍管理规定及转院（系）转专业实施

办法；

2、热爱我院拟转专业并有一定专业知识基础；

3、课程无不及格（重修合格视为及格）；

4、国际政治（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）专业只接

受大一学生报名，原则上需修完 12 学分原专业的专

业必修课。（国关学院学生请直接按要求线下提交申

请书，无需系统申请）。

国 际 政 治 ： 20

人

国际政治（国际

组 织 与 国 际 公

共 政 策 专 业 方

向）：30 人

材料

1、 系统下载转系转专业

报名表

2、其他学力支撑材料

科目

《国际政治》面试

《国际政治（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

政策专业方向）》面试（英文）

5 月 20 日后：北京大学国际关

系 学 院 官 网

https://www.sis.pku.edu.cn
时间

系统报名时间：

2026 年 4 月 20-5 月 8 日

线下材料提交时间：

2026 年 5 月 8 日 ：

8:30-11:30 13:30-16:30

时间

国际政治面试：

2026 年 5 月 15 日 13:30 开始

国际政治（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

策专业方向）面试（英文）：

2026 年 5 月 15 日 13:30 开始

地点 国关学院 A 座 117 地点 国关学院 C 座 103 候场

https://www.sis.pk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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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研究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
拟接收人

数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

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

时间及地点
拟公示网站

1.申请学生须品行端正，未受过任何处

分；具有明确的经济学学习兴趣，具备

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主性；

2.申请学生须是 2024 级/2025 级北京

大学本科生，不符合“北京大学本科生

转院（系）转专业实施办法”要求的学

生除外；

3.申请学生须无不及格课程（重修及格

则视为及格）。 被拟接收的学生，2026

年秋季学期开学前不能有不及格课程，

否则取消接收资格。

≤30 人

材料

步骤 1：请在报名时间内登

录校内门户 portal.pku.du.cn，提

交报名信息；

步骤 2：在国家发展研究院

学生信息服务平台

http://162.105.185.248/注册填

写相关报名信息。

（具体要求详见国发院本科生主

页 2026 年转系转专业工作安排）

科目 综合面试

国家发展研究院本科生主页：

https://www.nsd.pku.edu.cn/jxxm/bks/index.htm

转专业要求：

https://nsd.pku.edu.cn/jxxm/bks/zsxx/jjxbkzs/54

2764.htm

培养方案：

https://www.nsd.pku.edu.cn/jxxm/bks/jxgl/jxjh/

bk/266141.htm

国家发展研究院本科项目开放日活动报名通知：

https://nsd.pku.edu.cn/jxxm/bks/zsxx/jjxbkzs/c0

773f6825e74c4e8becc1bb9fc66e52.htm

有疑问请联系： benkesheng@nsd.pku.edu.cn

010-62758978

时间 4 月 20 日 9:00 至 5 月 8 日 17:00 时间
5 月 12 日 ( 周

二)下午

地点

校内门户 portal.pku.du.cn+国发

院学生信息服务平台

http://162.105.185.248/

地点
国 家 发 展 研 究

院（承泽园）

file:///E:/网盘/ShareCache%20(2)/陈柳利_1406589305/主要工作/招生/2025本科/转专业安排/portal.pku.du.cn
http://162.105.185.248/
https://www.nsd.pku.edu.cn/jxxm/bks/index.htm
https://nsd.pku.edu.cn/jxxm/bks/zsxx/jjxbkzs/542764.htm
https://nsd.pku.edu.cn/jxxm/bks/zsxx/jjxbkzs/542764.htm
https://www.nsd.pku.edu.cn/jxxm/bks/jxgl/jxjh/bk/266141.htm
https://www.nsd.pku.edu.cn/jxxm/bks/jxgl/jxjh/bk/266141.htm
https://nsd.pku.edu.cn/jxxm/bks/zsxx/jjxbkzs/c0773f6825e74c4e8becc1bb9fc66e52.htm
https://nsd.pku.edu.cn/jxxm/bks/zsxx/jjxbkzs/c0773f6825e74c4e8becc1bb9fc66e52.htm
mailto:benkesheng@nsd.pku.edu.cn
file:///E:/百度云同步盘/网盘/ShareCache/陈柳利_1406589305/主要工作/招生/2025本科/简章/portal.pku.du.cn
http://162.105.185.248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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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
拟接收

人数上

限
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．对化学学科有浓厚兴趣，数理基础

扎实；

2．无不及格课程，成绩优良；

3．已修课程要求：原则上应修完拟转

入年级培养方案要求的专业基础课和

专业核心课；

4.如以 P/NP 的形式记载以下几类课程

成绩，不允许转入：专业基础课（除《今

日化学》）、专业核心课、化学学院专

业选修课。

≤15

材料

1.转系/转专业申请表

2.个人陈述（包括：申请转专业

理由、前期学业准备、未来学业

规划，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

容）

科目 基本化学概念+综合面试

www.chem.pku.edu.cn时间 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 时间
2026 年 5 月 10 日（周日）下午

13:00

地点 化学学院 A203 地点 化学学院 A7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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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
拟接收

人数上

限
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高中为理科生，对环境学科有特别兴

趣，数理基础扎实；

2.在校期间无不及格课程；

3.身心健康；

4.无任何处分；

5.只接受 2024 级本科生平级转入（即

在系统填报时必须选择平转），其他情

况请咨询工学院（本科生院）。

≤20

材料 转专业申请表纸质版 科目 面试

http://cese.pku.edu.cn/时间

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工作日

上午：9:00-11:00

下午：14:00-16:00

时间
5 月 9 日至 5 月 17 日（具体时间

另行通知）

地点 环境大楼 104 室 地点 环境大楼（具体地点另行通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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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院

经济学院本科项目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

数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身心健康、对经济学院各专业感兴趣的

2025 级非经济学院本科生

2. 无不及格课程，未受过学校任何一种处分

3. 以下课程范围未有 P/NP 记录：经济学院

2025 级本科生培养方案所有专业中，2-1 专

业基础课及 2-2 专业核心课的全部课程

4. 在转专业考核中成绩优良

5. 其它条件与现行的《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

管理办法》一致

注：本项目与“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”项目

不可兼报。

经济学院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
特别提示：经济学院本科项目只接受非经济

学院大一年级本科生平级转入申请。

≤10

材料

1. 学生证 (或校园卡)原件以及复印

件一份；

2.个人转系理由陈述（A4 纸书写或打

印，本人签字）

3. 转系申请表一份（见教务部通知中

的办理指南）

4. 报名同学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他

能力证明材料

科目

综合面试

注意：材料初审通过者进入面试。考核

以综合考察素质为主，不设复习和考试

范围，也不指定任何复习参考书籍。通

过考核者也必须接受并通过经济学院对

其是否达到转入专业学术要求的终审。
econ.pku.edu.cn

时间

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

工作日上午：8:30-11:00

工作日下午：1:30-4:30

时间 另行通知

地点 经济学院大楼 116 办公室 地点 另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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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院&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“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”项目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数

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身心健康、对新结构经济学感兴趣的 2025 级、2024 级非经济

学院本科生，以及 2025 级经济学院本科生

2. 无不及格课程，未受过学校任何一种处分

3. 以下课程范围未有 P/NP 记录：经济学院 2025 级本科生培养

方案所有专业中，2-1 专业基础课及 2-2 专业核心课的全部课程

4. 在转专业考核中成绩优良

5. 其它条件与现行的《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》一致

注：

1. 本项目与经济学院本科项目不可兼报。

2. 所有非经济学院学生（包括元培经济方向、PPE）报考此项目

如获通过，学籍转入经济学院统一管理，进入“新结构经济学实

验班”学习，不再参加经济学院的本科生选专业工作。

3. 经济学院学生报考此项目如获通过，学籍不调整，进入“新结

构经济学实验班”学习，不再参加经济学院的本科生选专业工作。

经济学院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
特别提示：“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”只接受全校大一年级本科生

平级转入申请，或非经济学院大二年级本科生转入申请。

≤20

材料

1. 学生证 (或校园卡)原

件以及复印件一份；

2.个人转系理由陈述（A4

纸书写或打印，本人签字）

3. 转系申请表一份（见教

务部通知中的办理指南）

4. 报名同学认为有必要提

交的其他能力证明材料

科

目

综合面试

注意：材料初审通过者进入面

试。考核以综合考察素质为主，

不设复习和考试范围，也不指

定任何复习参考书籍。通过考

核者也必须接受并通过经济学

院对其是否达到转入专业学术

要求的终审。
econ.pku.edu.cn

咨 询 电 话 ：

62768932

62755707时间

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

工作日上午：8:30-11:00

工作日下午：1:30-4:30

时

间
另行通知

地点 经济学院大楼 116 办公室
地

点
另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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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古文博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、 学习成绩优良；

2、 对拟转专业有基本的了解；

3、 身心健康，符合相关专业要求；

4、 在学期间无不及格课程；

5 、 文 物保 护技 术专 业只 接 收转 至

2025 级，且要求已修普通化学、普通

化学实验、定量分析化学、定量分析化

学实验。

考古学专业：0-5 人；

文物与博物馆学专

业：0-2 人；文物保

护技术专业（需转至

2025 级）：0-2 人；

古代建筑专业（需转

至 2026 级）：0-2

人

材料 转院（系）转专业申请表 科目 待定

http://archaeology.pku.edu.cn时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 17:00 时间 待定

地点 红五楼 5115 地点 待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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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学系

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
拟接收

人数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

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

地点
拟公示网站

1、符合学校 2026 年对转系

转专业的规定与要求

2、符合转出院系对转系转专

业的要求

3、学校公共必修课程没有不

及格的课程

4、对历史学有兴趣

≤10

材料

提交：

1、本院系教务盖章的成绩表；

2、本人签字的转系申请说明书。
科目 综合面试

www.history.pku.edu.cn时间 4 月 23-24 日 时间 5 月 9 日下午 2 点

地点 人文学苑 3 号楼 116B-3（电话：62757444） 地点
人文学苑历史学系

5 号楼 2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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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数

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申请学生须满足以下全部条件：

（1）申请学生须品行端正，未受过任

何处分；

（2）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

研究，具备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主性；

（3）申请学生须是 2024 级和 2025

级北京大学在读本科生，不符合“北

京大学本科生转院（系）转专业实施

办法”要求和已经降级转专业的学生

除外；

（4）大一无不及格课。

2.有人文/社会科学学科基础者，或在

社会科学领域发表论文者优先考虑。

30

材料

1.4 月 20 日-5 月 8 日期间按照教务部关

于转专业的规定，在系统提交申请；

2.在 5 月 8 日 15:00 前发送电子申请材

料至 mybkszy@163.com。

科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（面试）

马克思主义学院网站-

本科生工作-马克思主

义理论专业

时间 4 月 20 日-5 月 8 日 时间
5 月 9-5 月 17 日某工作日

（待通知）

地点 理科 5 号楼 308 地点 理科 5 号楼会议室（待通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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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学系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、对社会学/人类学专业有浓厚兴趣及

未来有志于从事社会学/人类学研究的

2024 级或 2025 级本科生（转入人类学

专 业 的 2024 级 学 生 须 降 转 为 2025

级）；

2、无任何处分。

社会学专业≤10 人；

人类学专业≤10 人

材料 申请表、简历 科目 面试

www.shehui.pku.edu.cn时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 时间
5 月中旬，具体时间将以邮件形式另行

通知

地点 理科五号楼 204 地点 理科五号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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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科学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

拟接收

人数上

限
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高中为理科生；

2.高考时外语为英语；

3.已修完拟转入年级培养方案要求

的学科基础课及专业必修课（包含

本学期在修课程），且不是自选

P/NP 课程；

4.在校期间无不及格成绩，无违纪

行为；

5.留学生需要已参加大学英语分级

考试并按照普通学生标准修英语必

修学分。

≤10

材料 转院（系）/转专业审批表： 科目 综合面试

5 月 24 日前在生命科学学院官网公示

http://bio.pku.edu.cn/ug/notice/181/181.html
时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 时间

5 月 10 日（周日）

下午 13:00—15:00

地点 金光生命科学大楼 127 室 地点

金光楼 208 会议室面试。后续

其他安排将发至申请人的学

号邮箱。申请人需确保学号邮

箱畅通。未按时参加面试者视

为放弃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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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科学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

数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、接收 2024 级、2025 级各

院系学生；

2、参加数学学院的转系考试

(笔试和面试)，成绩优良。

≤20

材料 转专业申请表（纸质原件） 科目

考试科目：

1.数学分析（100 分）

2.高等代数和几何（100 分）

考试范围：

- 数学分析（杨家忠、梅加强、楼红卫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）

1-11 章；

- 高等代数（丘维声，高等教育出版社 ）第 1-8 章；

- 几何为上学期全部内容（解析几何，尤承业，北大出版社）。 数学科学学院网站

www.math.pku.edu.cn

时间 4 月 20 日至 4 月 30 日 时间

5 月 10 日（周日）

上午：9：00－11：00（数分）

下午：1：30－3：30（高代和几何）

地点 智华楼 261 地点 二教 2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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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语学院

英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数上

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无不良记录。

2. 无不及格课程。

3. 英语水平较高，喜欢英美

文学、文化。

4. 在拟接收后出现不及格课

程者不予接收。

英语：0-10 人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
笔试和面试（参加转系考试时，请

考生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校园卡）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

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
5 月 9 日（星期六）

上午 10:00-11:00 笔试

下午 13:00-16:00 面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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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
笔试：外院新楼 301

面试：外院新楼 3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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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具 备较 强 的 外语 学 习能

力，对德语、德国文学与

文化充满兴趣。

2. 无不及格课程、未受处分

3. 成绩优良。

4. 在拟接收后出现不及格课

程者不予接收。

德语：0-2 人

外语外史：0-2 人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 面试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5 月 8 日（星期五）

下午 13:00-14:00

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民主楼 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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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具备较强的外语学习兴趣与

能力；阅读面广，具有较广博

的知识和较好的汉语水平。

2. 法语发音模仿不困难。

3. 在本学期期末成绩出现不及

格者，不予接收。

0-5 人（包括外语

外史）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 面试：综合素质、法语发音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5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

上午 10:30

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民主楼 2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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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班牙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无不及格、无缓考科目。

2. 成绩优良。

3. 在本学期期末成绩出现不及格

者，不予接收。

西班牙语：0-1 人

外语外史：0-1 人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/方式 综合；面试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5 月 9 日（星期六）

下午 13:30

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民主楼西语中心 2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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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萄牙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对葡语国家语言、文学、

文化及相关问题有强烈的

学习意愿。

2. 无不及格课程，无不良记

录。

3. 在拟接收后出现不及格课

程者不予接收。

葡萄牙语：0-2 人

外语外史：0-2 人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 面试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5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

下午 12:30-13:30

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院新楼 1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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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拉伯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对阿拉伯语学习、对阿拉伯

语言、文学、文化或中东研

究具有强烈兴趣。

2. 已修课程成绩优良。

3. 有科研学术活动经历者优先

考虑。

4. 在拟接收后出现不及格课程

者不予接收。

阿拉伯语：0-3 人

外语外史：0-1 人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/方式 面试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5 月 11 日（星期一）

下午 13:00

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文楼 2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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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对俄国语言文学以及文

化具有浓厚兴趣。

2. 具备良好的口头和书面

表达能力。

3. 在学期间所学科目无不

及格情况（包括初步接

收后期末考试）。

0-2 人（包括外外 0-1

人）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/方式 面试（含模音）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5 月 12 日（星期二）

下午 15:00-17:00

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院新楼 2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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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鲜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对韩国（朝鲜）语学习、对朝鲜

半岛相关研究具有浓厚兴趣。

2. 韩国（朝鲜）语为零起点。

3. 在拟接收后出现不及格课程者

不予接收。

朝语：0-1 人

外语外史：0-1 人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 综合面试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5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

下午 13:00

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民主楼 1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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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适合日语专业的学习，具

备较强的专业研究潜力，

综合素质优秀。

2. 在拟接收后出现不及格课

程者不予接收。

日语：0-3 人

外语外史：0-1 人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 面试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5 月 11 日（星期一）

下午 13:00

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语学院新楼 201 会议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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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尔都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申请人应具备良好的人文

学科综合素养，有比较标

准的英语发音、良好的表

达和阅读理解能力，能够

较好模拟出乌尔都语的发

音。

2. 对南亚地区的历史社会和

乌尔都语具有基本认知。

3. 在拟接收后出现不及格课

程者不予接收。

乌尔都语：0-2 人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
面试，分为综合素质、英语能力、

模拟发音三个部分进行考察。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5 月 12 日（星期二）

下午 14:00

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文楼 220 乌尔都语教研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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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数上

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对泰语学习和泰国相关研

究具有兴趣和热情。

2. 无不及格科目。

3. 在拟接收后出现不及格课

程者不予接收。

泰语：0-2 人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 面试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5 月 11 日（星期一）

上午 10:00

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院新楼 402 会议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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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尼语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数上

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学习成绩优良，无不及格

课程，对印尼语言文化学

习有兴趣。

2. 在拟接收后出现不及格课

程者不予接收。

印尼语：0-1 人

材料 报名表、成绩单 科目 综合素质考核

https://sfl.pku.edu.cn/时间 5 月 7 日 8:00-16:00 时间
5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

下午 13:00

地点 民主楼 102 地点 外院新楼 3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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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
拟接收

人数上

限
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、 对物理学、大气科学、天文

学及相关交叉方向有浓厚

兴趣；

2、 无不及格记录（含本学期）；

3、 已修物理、数学、公共必修

课成绩优良；

4、 原则上物理学院专业课程

包以内的课程不允许以自

选合格制（P/NP）方式记

载成绩；

5、 根据笔试和面试综合情况

决定平转或降转。

≤20

材料

在 系 统 中 下 载 并 打 印

《申请表》1 份，本人

签字

科目

笔试：

 所有申请者--必考科目：

力学、热学、电磁学

 拟转入 2024 级--加试科目（4 选 3）：

光学、理论物理基础 I、理论物理基础 II、数学

物理方法

面试：综合知识
物理学院官网（通知公告栏目）

http://www.phy.pku.edu.cn/

请申请同学注意查看北大邮箱，

后续相关通知会通过邮件发布。
时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 时间

笔试：5 月 15 日（周五）18:30

面试：5 月 16 日（周六）09:00

地点
物理学院教务办

（物理楼西 135）
地点 另行通知

http://www.phy.pku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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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
拟接收

人数上

限
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成绩优良，没有不及格成绩；

2. 如有学籍异动需提交情况说明

（随报名材料一同提交）。

3. 如已获得拟转入专业培养方案

中的专业核心课课程学分，且

成绩为自选 P/NP，转入后需按

要求选修相应课程补足学分，

且补足课程的学分只能计入专

业核心课模块。

≤20

材料

1、 本人签字的纸质申请表；

2、 本学期选课课表（校内门

户课表截图打印在一页纸内）；

3、 相关情况说明（如有）。

科目 面试

http://psy.pku.edu.cn/xwzx/tzgg/index.htm时间
4 月 21 日至 5 月 7 日（工作日

9:00-11:00,14:00-16:00）
时间

5 月 11 日至 5 月 15 日（具

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
地点
王克桢楼（燕园大厦南侧）11

层 1109 教务办公室
地点 王克桢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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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与传播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数

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 有志于投入新闻与传播专业

的学习与研究，并从事媒体及相

关领域的工作。

2. 原则上在校期间无不及格成

绩。

3. 未受过任何处分。

≤ 10

材料
《转系转专业审批表》纸质原

件，注意留下联系电话。
科目 综合面试

http://www,sic.pku.edu.cn/

或校内门户-教务部-转系申请界面
时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 时间 5 月 15 日下午 3 点-5 点

地点 新闻与传播学院 232 办公室 地点 新闻与传播学院 347 会议室

http://www,sic.pku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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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管理系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

数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一、二年级在校本科学生；

2.对信息管理相关学科兴趣浓厚，并且

具备良好的学习以及研究基础；

3.已修数学类及计算机类相关课程的学

分；

4.身心健康，积极乐观；

5.未有任何处分。

≤20

材料

4 月 20 日至 5 月 5 日接收学生报名，系

统及申请表中，拟转入专业请填写信息管

理与信息系统专业。

请将：1.自我陈述（标题为学号姓名-自我

陈述）2.成绩单电子版（标题为学号姓名-

成绩单）3.转系申请表签字扫描件（标题

为学号姓名-转系申请表），申请表请务必

填写邮箱及手机详细联系方式。以上材料

邮件至 djj@pku.edu.cn

科目 综合面试

www.im.pku.edu.cn

时间 4 月 20 日至 5 月 5 日 时间 5 月 9 日-5 月 17 日

地点 信息管理系 地点 信息管理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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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科学技术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.2024 级和 2025 级在读学生，已修课程没有不及格

成绩，且需符合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相应专业合格制

（P/NP）课程设置要求。

2.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“图灵班”、智能科学与技

术专业“智班”、电子信息科学类“信班”的报名要

求：2025 级在读学生，成绩优良，已修每门课成绩，

百分制成绩不低于 80 分，等级制成绩不低于 B，所

修课程需符合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相应专业合格制

（P/NP）课程设置要求。非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学生

须在校内门户提交转专业申请。报名通知详见学院网

站。http://eecs.pku.edu.cn-通知公告-教务通知。

3.被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拟接收的学生，2026 年春季

学期如有不及格课程，将取消接收资格。

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≤

10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≤10；

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≤10，

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

≤10。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≤10，

软件工程专业≤10；智能科学

与技术专业≤10。

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≤10，应

用物理学专业≤10。

（其中：图灵班≤5，智班≤5，

信班≤5）

材

料

从系 统中打 印出纸 版

转系转专业申请表（本

人签字）。

申请 表如需所 在院系

审核，请完成签字盖章

后提交。

1.初审通过的学生参加笔试或机考，通知发

至学号邮箱。

2.笔试或机考通过的学生参加面试，具体时

间地点通知发至学号邮箱。

3.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、电子信息工程、微

电子科学与工程、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

和应用物理学五个专业，5 月 15 日（周五）

下午 13 点笔试“力学”，5 月 16-17 日面

试。

4.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软件工程、智能科学

与技术、信息与计算科学四个专业，5 月 15

日（周五）下午 13：00 机考计算机编程，

5 月 16-17 日面试。

http://eecs.

pku.edu.cn

-通知公告-

教务通知
时

间

4 月 29 日（周三）下

午 17 点前

地

点

工作 时间交 至信息 科

学技 术学院 本科教 务

办公室（理科 1 号楼一

层 1118 室），非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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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上限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4．拟接收进入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学生，转入前修过

的“高等数学 B(I)”可以替代“高等数学 A(I)”、“高

等数学 B(II)”可以替代“高等数学 A(II)”、“线性

代数 B”可以替代“线性代数 A（I）”。

5.图灵班和智班：5 月 15 日（周五）下午

13：00 机考计算机编程，5 月 16-17 日面

试。

6.信班：5 月 15 日（周五）下午 13 点笔试

“力学”和“数学””，5 月 16-17 日面试。

时间可以放至 1118 室

对面的信箱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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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数

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本校各系 2024、2025 级本科生，

品学兼优，成绩优良，对艺术有

爱好，在原系未受过任何处分。

≤15

材料

论文提交一篇，字数在 3000 字左右（艺

术史论方向、戏剧影视文学方向、文化

产业管理方向、计算艺术与设计方向，

从以上四个方向任选一个方向）

科目 面试

http://www.art.pku.edu.cn/时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 8:00-16:30 时间 5 月 13 日下午 13:30

地点
艺术 学院 本科教 务办 公室（ 红六楼

109）
地点 红六楼 215 会议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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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培学院

政经哲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对政经哲专业感兴趣，适合学习该专业 0-3 人

材料
1.申请表

2.成绩单
科目 面试

https://yuanpei.pku.edu.cn/时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 时间

5 月 9 日至 5 月 17 日，具体时间

另行通知

地点 俄文楼 109 地点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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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科学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 拟接收人数 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对整合科学专业感兴趣，适合

学习该专业
0-3 人

材料
1.申请表

2.成绩单
科目 面试

https://yuanpei.pku.edu.cn/时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 时间
5 月 9 日至 5 月 17 日之间，具体

时间另行通知

地点 俄文楼 109 地点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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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生物学专业

接收专业基本学术要求
拟接收

人数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对古生物专业感兴趣，适合学

习该专业
0-3 人

材料
1.申请表

2.成绩单
科目 面试

https://yuanpei.pku.edu.cn/时间 4 月 20 日至 5 月 8 日 时间
5 月 9 日至 5 月 17 日之间，具体时

间另行通知

地点 俄文楼 109 地点 具体地点另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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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系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
拟接收

人数上

限
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、 对哲学专业、宗教学专业（马克思

主义哲学、中国哲学、外国哲学、

逻辑学、伦理学、美学、佛道教、

基督教与宗教学原理、科学技术哲

学等方向）有一定了解并具有学术

兴趣；

2、 在校期间成绩优良，所修课程无不

及格成绩；

3、 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；

≤30

材料
提交纸版报名表格

任何学科的一篇学术论文
科目 面试

www.phil.pku.edu.cn时间 4 月 20 日-5 月 7 日 时间 5 月 13 日（周三）上午

地点 李兆基人文学院 2 号楼 119 房间 地点 哲学系 106 教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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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管理学院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拟接收人

数上限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1、符合《北京大学本科生转院（系）转专

业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中的相关规定；

2、热爱拟转入专业，且具备一定知识基础；

3、在校期间无不及格课程，且在原专业成

绩优良；

4、所选 P/NP 课程中，不得包含政府管理

学院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及专业核心课

程；

5、在校期间无任何纪律处分；

6、本学期期末成绩出现不及格的，不予接

收；

7、转入后一般转入同年级，确需降级的，

经学院审核后降级转入。

≤10

材料

1、转系转专业申请表；

2、个人陈述（对拟转专业的了解和

认识）；

3、无处分说明（加盖原院系教务章）。

科目 面试（无具体科目）

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页

http://www.sg.pku.edu.cn
时间

2026 年 4 月 20 日至 4 月 24 日

8:30-11:00、13:30-16:30
时间 5 月 15 日 14:00

地点 廖凯原楼 125 教务办公室 地点 廖凯原楼 305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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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语言文学系

接收专业基本学业要求

拟接收

人数上

限

报名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考（面）试科目、方式、时间及地点 拟公示网站

无不及格课程，成绩优良 0-20 人

材料

4 月20 日至 5 月 8 日（17 点前）：

学生在系统里提交转院（系）转

专业申请，并打印纸质版、签字

科目 中国语言文学

https://chinese.pku.edu.cn时间 截止时间：5 月 8 日 17 点 笔试

笔试：5 月 11 日 8：00-9：50，

理教 311

转入古文字方向加试：5 月 11 日

10：10-12：00

人文学苑六号楼 115

地点
将转系申请纸质版交到人文学

苑六号楼 122
面试

5 月 11 日下午，具体时间及分组

安排另行通知；人文学苑六号楼

115、1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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